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中、下、光聯合里活動中心使用管理要點 
民國 107年 4月 27日委員會會議修訂 

一、依據：「高雄市里活動中心設置使用管理辦法」訂定之。 
二、目的：本里活動中心提供民眾集會及休閒活動之用以發揮里活動中心多元化功能，達成多目標使用效

益。 
三、管理方式： 
 (一)本里活動中心以左營區公所為管理機關，督導成立新上、中、下、光聯合里活動中心管理委員會，負

責並維護管理及保管內部各項設備。 
 (二)本里活動中心管理委員會之組織，由該使用里里長、里幹事及里內地方熱心人士共同組成之，其人數

以不超過十三人為原則。 
 (三)本里活動中心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管理委員互推選之，主任委員對内綜

理會務，對外代表本會，並擔任本會會議主席，主任委員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並由管理委員
互推一人代表主席。 

 (四)本會主任委員、管理委員均無給職，負責處理會務。 
 (五)管理委員會議每三個月開會一次，由主任委員召集並必要時得召集臨時會議。 
 (六)本活動中心不得供人留宿或設立戶籍。 
四、使用規定： 
 (一)本活動中心應優先提供區公所、里辦公處舉辦里鄰活動及辦公之優先使用。 
 (二)本活動中心除前列所定之優先使用外，得供民眾申請使用，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使用： 
    1.違反法令規定者。                2.違反公序良俗者。 
    3.有安全顧慮者。                  4.有營業行為者 。 
    5.辦理喪葬或神壇事宜者。 
 (三)民眾使用活動中心，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事先向本活動中心管理委員會提出申請，經核准並繳納清潔管理費後始得使用，其收費金額依本會

所訂標準收取。 
    2.使用人不當使用損壞公物時，應照價賠償。 
    3.使用期間發生不符前款規定使用者，得由本會即時通知終止使用，必要時通知有關機關依法處理，

其已繳納之費用不予退還。 
 (四)代辦清潔管理費收費標準如下：  

性質 收費標準 備註 

宴席 伍仟元 含使用音響、冷氣及會場後清

潔工作 

畢業典禮 陸仟元 含彩排、預演一場；使用音

響、冷氣及會場後清潔工作 

一般性集會 每場次(一仟元) 每天分上午(8-12)，下午

(1330-1730)，晚上(18-22)三

個場次。各場次酌增減如備註

欄 

公務及里政宣導

集會 

免費 需里長申請 

備註 一、 一般性集會如長期使用連續三個月內達十次以

上，並於一次繳交費用，每場打折酌收六佰

元。但公務等需使用該時段時，於五日前告

知，不得拒絕，未使用之時段順延。  

二、 一般性集會如人數超過 100人(含)，每場次參

仟元。 

三、 除前二款外之一般性集會，每場次一仟元。 

四、 冷氣於各季節開放台數依本活動中心規定，如

需加開每台酌收 200元電費。 
五、經費處理及運用： 
 (一)本活動中心之收入支出及帳目登記，由本活動中心管理委員會指定專人依有關規定辦理，每三個月公

告一次，並於年度終了提報區公所核備。 
 (二)前項所指之各項費用均應作為管理基金開立專戶儲存;並以本活動中心管理委員會名義為之。 
 (三)本活動中心管理基金之孳息使用項目如下: 
    1.里活動中心之水電費、清潔費。 
    2.管理人員費用。 
    3.里活動中心設備之添置與維護。 
    4.里活動中心周圍環境之綠美化。 
 (四)區公所應定期督導稽查本活動中心管理基金收支運用情形。 
六、督導考核:區公所對本活動中心之管理使用負指導監督之責;高雄市政府民政局及區公所得隨時派員督

導考核。 
七、本使用管理要點報請左營區公所備查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改時亦同。 
 


